
 

 

 

苏教职函〔2022〕34 号  

 
省教育厅 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

职业院校“技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 
展示活动的通知 

 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，各高等职业院校： 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

《关于开展职业院校“技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展示活动的

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2〕16 号），决定组织开展我省职业院

校“技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展示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 

一、活动目的 

组织引导职业院校学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坚持

德技并修、五育并举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坚持文化素

养培育与思想政治教育、专业技术技能培养有机融合，引领职教

学子不断增强文化自信，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、传

播者和继承者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 

二、活动主题 

诵经典 传文化 铸匠心 喜迎二十大——技能传承中华优秀

传统文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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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内容 

本次活动主要包含中华经典诵唱写讲活动、“学非遗、传非

遗、展非遗”活动、艺术设计作品创作展示活动、特色校园文化

创建活动等系列活动（详见附件 1）。 

四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文化和旅游行政

部门要高度重视、加强指导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，搭建展

示展演、观摩交流等平台，健全活动长效机制，常态化开展活动，

培育打造文化精品。各校要加强领导，不断创新内容、形式和载

体，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创作，推出一批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

化的作品。各地各校在组织开展活动时应严格遵守属地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有关规定要求，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创造性开展活

动。 

（二）打造特色品牌。各地各校要注重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品

牌活动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经验，努力提高职业院校校

园文化建设水平。各地各校要组织专家严格审核把关，精选一批

效果好、有特色、可推广的作品，在相关学校网站、各类融媒体

平台进行展示，扩大社会影响力。 

五、作品报送 

（一）报送数量 

1.非遗技艺技能作品、艺术设计作品。各高职院校每项报送

不超过 2 件；各设区市每项报送不超过 3 件。 

2.校园文化创建典型案例。各高职院校报送 1 个；各设区市

报送不超过 2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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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内容要求 

1.非遗技艺技能作品报送传统美术类，主要包括雕刻、印染、

编织、刺绣、剪纸、年画、麦秆剪贴、泥塑、面塑、灯彩、挑花

等。 

2.艺术设计作品报送主要包括视觉平面类：视觉传达设计、

广告设计、招贴海报设计、插图设计、包装设计；三维立体类： 

工艺美术品设计、工业设计（含产品造型设计）、服装服饰设计、

交互设计、动画设计、室内设计、软装设计、雕塑设计、环境设

计（含室内、公共场所、展示设计）。同一投稿人可同时提交视

觉平面类和三维立体类作品。 

3.非遗技艺技能类和艺术设计类需提交作品图片及作品制

作视频。作品图片需有表现完整的效果展示，从不同角度拍摄作

品，编辑成一张图片。作品制作视频时长不限，大小不超过 200M。

视频需配以作品介绍文本，文本内容主要包含设计理念、设计定

位、创意创新点、制作过程、制作工艺、所用材质、目标群体、

使用场景及模式等。可制作适合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兴媒体传播的

剪辑版视频，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1 分钟。作品图片和制作视频均

以“学校名称+项目名称+作品名称”命名。 

4.校园文化创建典型案例为文本形式，以“学校名称+案例名

称”命名。 

各地各校要对所有报送作品严把政治关、导向关、质量关。

作品须是原创且不得一稿多投，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如发生

纠纷后果自负。省教育厅将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择优向上级部门

推荐，并以适当形式进行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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